教室宿舍检修实施办法(移交/调整)
为加强国有资产维修工作，进一步提高国有资产管理水平，做好教室、宿舍检修工作(移交/调整)，特制定本办法。

一、本办法适用于因学生毕业移交的教室、宿舍及因学校工作需要进行调整的教室、宿舍，二级学院内部调整的教室、宿舍办法自行组织实施。

二、教室移交/调整工作牵头部门为教务处，宿舍移交/调整工作牵头部门为学生处，维修工作具体承办部门为基建办，申请、配合移交/调整工作为二级学院。

三、二级学院明确专人负责教室宿舍移交/调整工作，提前向牵头部门提交《教室、宿舍维修申请表（移交/调整）》（详见附件一），牵头部门按照流程办理审批手续。

四、牵头部门根据审批手续完善的《教室、宿舍移交申请表》的意见，召集二级学院、基建办，协调进场检查登记工作。

五、教室、宿舍具体检查时间根据实际情况研究决定。

六、参与现场教室、宿舍检查人员：教务处分管处长或学生处分管处长、基建办分管维修处长和维修管理员、二级学院负责学工院长、移交/调整班级班主任等。

七、班级检查项目（包含但不限于）：门窗、桌椅、讲台、黑板、磁砖、涂料、开关、插座、灯等；

宿舍检查项目（包含但不限于）：门窗（进户门、阳台门、厕所门）、床、橱柜、帐杆、抽屉、木凳、晾衣杆、开关、插座、灯、厕所蹲坑、地漏、闸阀、水龙头、瓷砖、涂料等。

八、检查时维修管理员根据损坏情况填写《教室、宿舍国有资产检修登记表（移交/调整）》（详见附件二），并依据上学年同类维修价格计算出维修费用预算，参与移交/调整人员分别在《教室、宿舍国有资产检修登记表（移交/调整）》上签字，原件由维修部门留存，牵头部门、二级学院各留存一份复印件。

九、基建办负责汇总维修数据，按照学校财务权限和流程提交维修预算；预算审批后，协助招标办按照学校规定实施维修人公开采购；基建办负责安排专人实施维修过程性监管，确保维修质量和时效。
十、维修费用原则上由学校承担，如经检查人认定为恶意损坏的，该项维修费用由所在班级承担。基建办负责按照班级进行公用物资赔偿费用统计工作，二级学院负责学工院长审核签字，按照学校财务权限和流程审批报交财务处实施统一收缴，班主任负责在规定时间内向财务处缴纳公用物资赔偿费用。

十一、维修结束投入使用前，牵头部门、基建办、二级学院联合组织验收，维修人凭验收合格证明书按照学校财务权限和流程办理资金结付手续。

